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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

研究生学位申请审核暂行办法 

（2025 年 12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） 

 

为了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学业和学位论文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和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

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

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

革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

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中国社会

科学院大学研究生教育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研究生学位申请审核是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

保障研究生学业和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。学位申请人（以下

简称“申请人”）在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通过中期考核

和学位论文开题，完成学位论文写作后，方可提交学位申请。 

第二条  申请人在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时间内，在研究生培养

管理信息系统发起学位申请。 

第三条  导师就申请人的培养计划和学位论文完成情况填

写推荐意见，作出是否同意学位申请的决定。 

第四条  各学院对申请人的学位申请进行初审。审查内容包

括：是否按规定完成研究生培养计划；是否通过研究生中期考核；

学位论文开题情况；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的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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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是否一致；学位论文写作中期检查情况；学位论文完成情况；

导师的推荐意见和所在学院的审核意见等。  

第五条  研究生教育管理部（学位办公室）对申请人的学位

申请进行复审。 

第六条  若审查发现申请人提交的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开题

报告中的选题不一致，其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，

所在学院须按规定组织申请人重新进行学位论文开题。 

若其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并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仅就学位论文

标题做了适当修改和调整，申请人需做出书面说明并经导师签署

意见后，作为开题报告的附件提交所在学院。 

第七条  通过学位申请审核的申请人，方可提交学位论文进

行学术规范检测。 

第八条  申请人若对其学位申请审核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审查

结果公布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。所在

学院自接到书面复议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复议内容

进行核实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并将申请人的书面复议申请、学院核

实结果和处理意见，提交研究生教育管理部（学位办公室）。研究

生教育管理部（学位办公室）在收到核实结果和处理意见后的 10

个工作日内，作出复议决定，并向申请人作出书面答复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教育管理部（学位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

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
